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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教师上岗培训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促进新进青年教师的健康成长，提高其业务素质和教学

水平，尽快适应学校教学工作和人才培养需要，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青年教师须接受山东省高等学校师资培训中心组织的高

校教师岗前培训，学习高等教育法律法规，掌握教育教学基本理论，

遵守职业道德，经考试合格，获得“高等学校教师岗前培训合格证书”。 

第三条 青年教师获得“高等学校教师岗前培训合格证书”后，经

普通话测试、体检、思想品德鉴定，合格后获得“高等学校教师资格

证书”。 

第四条 青年教师须参加学校组织的为期一年的上岗培训活动，了

解学校的发展概况和有关政策制度，明确学校对教师和教学工作各环

节的基本要求，掌握教师必需的业务知识和技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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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内容与形式 

第五条 青年教师上岗培训活动的主要内容包括：师德修养与职业

规划、教育教学理念、课堂教学设计与实施、教学方法与技巧、现代

教育技术等。 

第六条 青年教师上岗培训活动的主要形式包括：专题讲座、教学

工作坊、教学研讨、课堂观摩、教案展评、试讲点评、参观考察等。 

第三章 具体要求 

第七条 青年教师应按时参加学校组织的各项教育培训活动。如因

特殊情况不能参加，需提前请假，无故缺勤五分之一及以上者，需重

新参加培训。 

第八条 青年教师除参加学校组织的教育培训活动外，还应积极参

加所在教学单位组织的有关活动，认真完成指导教师安排的各项任务，

自觉加强教学基本功训练，不断提高教育教学水平。 

第九条 青年教师应在接受一年的教育培训后，向所在单位提交个

人成长总结等相关材料。经单位审核同意后，接受教学能力考核。 

第十条 各教学单位组织不少于 5人的考核工作小组，对青年教师

进行教学能力考核，考核内容应包括拟开设课程的课堂教学展示和说

课展示，并提交相关培训学习成果材料。 

第十一条 考核合格后，学校颁发“青年教师上岗培训结业证书”。

考核不合格者，不再续聘教学岗位。考核结果、个人成长总结等材料

由教师教学发展中心、教学质量评估中心和人事处备案。 

第十二条 青年教师获得“高等学校教师资格证书”和学校“青年

教师上岗培训结业证书”后，方可独立承担教学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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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附则 

第十三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施行，由教师教学发展中心、教学

质量评估中心负责解释。 

 

 

 


